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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知识送上门

近日，三门县公安局亭旁派出所组织民警深

入村居，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营造全民知

诈、识诈、防诈、反诈的良好氛围。图为民警向村

民普及防诈知识。

通讯员 林利军

12月15日凌晨4点，杭州机场机务公司接到第

一架航空器除冰指令，由杭州前往南宁的3U3189航

班申请除冰。10分钟后，航空器完成整机预除冰工

作，打响了今冬航班除冰雪保障第一枪。

为确保早始发航班正常出港，杭州机场启动应急

预案，调动备勤人员，机务公司出动5辆除冰车、20余

名保障人员投入战斗。截至15日上午9点，杭州机场

已累计完成航班除冰作业39架次，喷洒除冰液8000

余升，未造成一架航班因除冰而延误。

潮新闻 施东杰 祝依凡

飞机洗“热水澡”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二级高级法官唐学兵担任审判长，公开

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宁波地区首例非对

称管辖涉港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本案是域外商事主体适用“非对称管

辖协议”，主动选择到宁波法院起诉的首

案，一揽子化解了双方之间的多个关联纠

纷。

2016年4月，香港A贸易公司与内地

B生产公司签订采购框架协议，约定A公

司向B公司采购汽车应急启动电源产品。

合同项下产品在北欧市场销售过程中，A

公司接到用户投诉称该电源无法启动汽

车。

双方将样品送检，发现峰值电流不到

600安培。A公司认为质量不合格，与合

同约定及产品标称峰值电流1000安培不

符，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A公司遂依据

“非对称管辖协议”，选择向余姚市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并要求B公

司返还货款 27万余美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

余姚法院受理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宁波中院对该案进行提级管辖。审理中，

B公司提起反诉，要求A公司支付另两

款已交付产品的欠付货款 15万余美元

等。

庭审中，针对本诉，B公司答辩称，他

们提供的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峰值电流

为1000安培，针对的是电池本身，而非整

机。针对反诉，A公司答辩称，如有未解决

之索赔，A公司可以用所有订单货款进行

扣减或抵销，故并不构成违约。

庭审中，双方一致选择适用内地法律。

宁波中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合同约定

的质量参数和产品包装标识来认定争议的

“峰值电流1000A”，应是指电源整机而非

电源内电池的标准。双方自愿送检的第三

方机构检测报告可证明产品不达标。该质

量瑕疵亦不符双方约定供货需“符合欧盟

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认证标准，包括但不限

于质量、安全、社会和环境的要求”，已导致

A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法应解除合

同。买卖合同解除后，一方需返还货款，另

一方需退还货物，而本案电源产品退回国

内，将会产生一笔不菲费用，该费用尚未发

生数目不清，如法院判决另行处理则会显

著增加双方解约时间、经济成本。

为做优当事人解纷“一件事”，经合议

庭释明，双方在审理中就退货损失达成一

致意见：如法院判决解约则不退货，B公司

另行支付A公司2000美元用于在欧洲销

毁电源产品。

经审理，宁波中院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解除案涉电源买卖合同；B公司向A公司

退还货款并赔偿利息损失，A公司向B公

司支付另两款已交付产品的货款，相互抵

扣后，B公司需向A公司支付货款11万余

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B公司向A公司支

付货物销毁费用2000美元。

非对称管辖是指协议一方当事人有在

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而

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在某一特定法院提起诉

讼，即协议双方对于法院管辖的选择权并

不平衡，故称之为“非对称管辖”。

双方协议约定：A公司有权在买方所

在地法院（香港法院）、货物销售地法院（欧

盟法院）及卖方所在地法院（宁波法院）等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但B公司仅能

在买方所在地法院（香港法院）起诉。《全国

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

要》第2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

益纠纷的当事人签订的管辖协议明确约定

一方当事人可以从一个以上国家的法院中

选择某国法院提起诉讼，而另一方当事人

仅能向一个特定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当

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该管辖协议无效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管辖协议涉及消

费者、劳动者权益或者违反民事诉讼法专

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参照上述规定，本案中，“非对称管辖

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因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故其效力

应予认定。现香港A公司自愿选择宁波

法院管辖符合约定，宁波法院因此具有管

辖权。

宁波首例非对称管辖涉港买卖合同纠纷案判了

本报记者 江胜忠 通讯员 魏开阔 吴瑾

本报讯 12月15日，由浙江省法学

会山区经济法治研究会主办，磐安县人

民检察院联合浙江农林大学浙江省乡村

振兴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千万工程’与

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学术交流会”在磐安

县举行。来自省内外的近百名高校教

授、实务理论专家、检察官、法官等围绕

“千万工程”立法的基础理论、实践总结、

体系衔接以及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等议题

展开讨论。

浙江省法学会山区经济法治研究会

2010年成立，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山

区和林业的法学机构。15年来，研究会

共举办六届“山区经济发展法治论坛”和

四届“乡村振兴法治论坛”。

此次交流会上，来自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法

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温州大学、沈阳师

范大学等的教授、专家进行主题演讲。

与会人士还就“千万工程”立法理论与实

践、山区土地法制与营商环境、山区生态

环境等内容进行主题发言，并围绕非法

狩猎、非法捕捞等常见涉野生动植物案

件办理中的争议问题，生态环保案件办

理中“四大检察”融合、生态修复补偿机

制、行刑衔接等话题开展司法交流研讨。

据介绍，在推进山区法治建设过程

中，磐安县以基层治理为支点，探索山城

管事社会治理模式，组建村社山城管事

之家，提出网格颗粒化管理模式。同时

以创新服务为重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

境，今年以来推出“法治副厂长”改革项

目，由“法治副厂长”走进企业提供“一对

一”帮扶。

此次交流会，正值《浙江省“千万工

程”条例》出台发布之际。据了解，近三年

金华检察机关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助

力改善乡村环境，服务“三农”发展，提升

治理效能。如部署开展“检护民生”专项

行动，办理拖欠劳动者薪酬、食品药品安

全、电信网络诈骗等涉民生领域案件508

件；持续开展“检促治理”专项行动，办理

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犯罪案件351件、公益

诉讼监督案件55件；深入开展“以司法救

助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办

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910件946人。

本报记者 曹梦琪 通讯员 曹涵琦 毛敏

本报讯 近日，《松阳县茶产业合规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在松阳之窗举行。《指引》

围绕茶叶全产业链，梳理出种植加工、包装标

识、市场经营、劳动用工、安全生产、涉税事

项、金融借款及财政奖补等28条重点内容，

从有效防控合规风险的角度，对松阳茶产业

进行进一步规范管理。发布仪式上，松阳县

产业合规理论研究基地、产业合规教育培训

基地正式揭牌，相关领导为产业合规专家库

成员颁发聘书。

作为中国茶文化之乡和中国茶叶产业示

范县，松阳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至今

已有1800年历史。近年来，松阳县大力发展

茶产业，努力培育茶经济。县域内有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茶叶龙头

企业2家、市级茶叶龙头企业16家，近10万

人从事茶产业，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超140亿

元。目前，松阳县有茶叶种植面积100多平

方千米，亩均产值位居全省前列，浙南茶叶市

场交易量、交易额连续十多年居全国同类市

场第一。

为推动茶产业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松阳县司法局联合武汉大学法学院，深入

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

的各类难题，经过反复论证、修改，形成《指

引》，并联合松阳县经济商务局、松阳县人力

社保局、松阳县农业农村局、松阳县应急管

理局、松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

局松阳县税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松

阳监管支局共同发布这一文件，为企业生产

经营提供简洁、易懂、实用的操作指南。目

前，《指引》已在“松阳茶叶在线”政策宣贯板

块上线。

为了让茶产业企业更加直观了解生产、

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禁止或限制行为，松阳县

司法局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整理形成《松阳

县茶产业企业合规经营负面提示清单》，深入

企业开展规范化生产经营政策宣贯，助力茶

叶生产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意识全面提升。

发布仪式后，武汉大学教授蔡武进和浙

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围绕茶产业合规主题

为企业和各职能部门开展专题讲座。

据介绍，下一步，松阳将积极推动《指引》

落地见效，刚刚揭牌的松阳县产业合规理论

研究基地、教育培训基地也会充分发挥指导

服务作用，针对部门、企业提出的咨询问题进

行一对一答复，成为茶叶企业与行业监管部

门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

松阳发布合规指引
助力茶企高质量发展

共商“千万工程”与法治保障大计


